
法務部受刑人子女就學補助 

一、 受理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法務部受刑人子女就學補助，敬請同學

踴躍申請。 

二、 戶籍設於全國皆可。 

三、 申請資格:114 學年度第 2學期之受刑人子女，且無重複請

領政府或學校減免與補助者。 

四、 申請類別: 

國小:1000 元 國中:2000 元 

高中(職)(含五專前三年):5000 元 

大學(專)(不含五專前三年及碩、博

士班):20000 元 

五、 檢附文件: 

(一) 就學補助申請書。 

(二) 受刑人子女身分證明。 

(三) 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戶證明或確實無法繳納學雜費、國中小代

收代辦費之證明。 

(四) 學雜費或國中小學代收代辦費繳費證明正本。 

(五) 受刑人子女或其家屬或家長金融機構帳號(存摺封面影本)。 

六、 申請方式:確認資格，備齊申請書與文件，送至教化科。 

七、 截止日期:115 年 4月 10 號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流水編號： 

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受刑人子女    學年第    學期就學補助申請書 

 
申請人姓名 
（受刑人） 

呼號 身分證字號 
出生年
月日 

刑期 罪名 入監日期 

       

申請人子女
姓名 

就讀學校、年級 身分證字號 
出生年
月日 

是否未受政府或學校 
減免或補助 

申請補助金額 

    □是       

    □是       

    □是       

    □是       

    □是       

合計  

申請類別 
□國小（1,000 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國中（2,000 元）   

□高中(職)（含五專前三年）（5,000 元）     □大學(專)（不含五專前三年及碩、博士班）（20,000 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 
補助金額 

萬 千 百 十 元 

     

檢附文件 

1.□就學補助申請書。 
2.□受刑人子女身分證明。 

3.□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戶證明或確實無法繳納學雜費、國中小學代收代辦費之證明（例如村里長證明、失
業給付證明或扣繳憑單等）。  

4.□學雜費或國中小學代收代辦費繳費證明正本。 
5.□受刑人子女或其家長或家屬金融機構帳號（附存摺封面影本）。   

※以上申請文件及金額屬實，且無重複申請政府機關（構）或學校補助情事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上責任。 

此   致 

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刑人（申請人）：       簽名蓋章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初核意見  複核意見  

審核結果 

□核與規定不符，不予核發。 

□核與規定相符，准核發  拾  萬  仟   佰   拾  元整 

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秘 書 副典獄長 典獄長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附件 1 


